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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771         证券简称：杭汽轮B        公告编号：2021-102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汽轮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他转让方 
关于转让工程公司股权的声明和承诺 

 

致：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汽轮工程有限公司 

鉴于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汽轮”或“上市公司”）已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与本公司/本企业/本人（以下合称“承诺方”）就杭州汽轮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8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的收购

事宜（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承诺方作为标的公司的原

股东，就本次交易作出不可撤销的声明与承诺如下： 

1、标的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法定的营业资格，

标的公司已取得其设立及经营业务所需的一切批准、同意、授权和许可，所有该

等批准、同意、授权和许可均为有效。 

2、标的公司历史上所有资产购买、增减资、股权转让等事项，均为真实、

合法有效，均符合当时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且资产转让款、股权转

让款及相关税费已经结清，标的股权不存在任何出资瑕疵、权利负担、纠纷或潜

在纠纷的情形。 

3、标的公司在最近三年的生产经营中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标的公司 

不存在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应终止的情形。截至本声

明与承诺出具之日，标的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债权、债务、对外担保以及尚未了

结或可以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4、标的公司已对截止到登记日或之前的会计期间的应收债权及应收款项按

照会计准则作相应处理，承诺方将协助标的公司收回截至标的股权转让完成日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标的公司的全部应收款项。对于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

承诺方将以评估报告中确定的应收账款评估价格和股权转让价格孰低为限，承担

因此对标的公司以及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但若因标的公司管理层对收回应收账

款未尽到勤勉尽责义务的，承诺方免于承担应收债权及应收款项无法收回的赔偿

责任。 

5、如标的公司因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前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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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导致在工商、税务、资产瑕疵、业务资质、业务经营、劳动用工、社保、

住房公积金及其他方面产生任何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处罚风险，或标的公司

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前存在任何或有负债，承诺方承

诺承担因上述事项造成的损失。 

6、如承诺方违反上述任何声明与承诺的，承诺方将对因此造成的损失予以

赔偿。 

 

特此承诺。 

 

 

全体承诺方签字、盖章： 

 

2021 年 11 月 16 日     

 

 


